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临时）会议于 2017年 7月 10 日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

相关会议资料，并经讨论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关于审批公司 2017 年度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肃州区支行申请农

业科技创新流动资金循环贷款授信 3 亿元人民币并提供抵押及授权董事长签署

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经我们认真阅读和审议该议案的相关资料后认为：以上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肃州区支行申请农业科技流动资金循环贷款 3亿元人民币，且以全资子公司武威

大禹节水有限责任公司和大禹节水（天津）有限公司所属的土地和房屋为此笔贷

款提供抵押，是公司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做出的决定，符合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

合法合规，风险可控。且无任何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违约而承担相应责任，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杭州

四季青支行申请银行保函授信 2000 万元提供全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经我们认真阅读和审议该议案的相关资料后认为：以上为控股子公司杭州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申请银行保函授信2000万元提供全额保证担保是公

司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做出的决定，符合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担保额度合法合规，

风险可控。且无任何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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